
助養人資料表/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捐款人姓名   
編號 

(本會填寫) 
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聯 絡 電 話 （H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通 訊 地 址  

E-mail  季刊寄送 □紙本   □電子版   □不需 

捐款項目： 

□助養孤兒 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元（每名 500元/月） 

□三十三觀音集資造屋(兒童村、學校等建設)： 

圓滿觀音：                  元（3,300,000元；可分期） 

悲智觀音：                  元（100,000 元；可分期） 

□建設基金(隨喜建設、修繕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□助印大象腳印季刊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20元/本） 

□飛象基金：                 元（院童來台感恩機票款） 

□隨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捐款期：                ※欲暫停捐款請來電告知 

□長期：自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起 

□定期：自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

□每月捐：             元   □每年捐：             元 

□單筆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捐款收據：  

抬頭： □同捐款人  

□其他(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) 

開立方式： 

□同意(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 由本會上傳國稅局(節能減碳，無紙本) 

□紙本─ □年度合開(隔年三月底前寄出)    □當次寄發 

 
 

 
 

□
 

 

發卡銀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卡別： □VISA □MASTER □JCB □聯合信用卡 

信用卡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效期限：至西元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(捐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) 

持卡人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） 

簽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＊註：若有效期限因重新發卡而有變動時，請通知本會以利續捐作業。 

□
 

 

戶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 

□郵局郵政劃撥  帳號：50032847 (“ 不需 ”填寫助養人資料表，請詳填劃撥單上「寄款人資料」) 

□合作金庫銀行 〈新湖分行〉 銀行代號：006  帳號：3557-717-500810 

□國泰世華銀行 〈東門分行〉 銀行代號：013  帳號：032-50-832262-2 

□第一銀行 〈新湖分行〉 銀行代號：007  帳號：169-10-011246 

□華南商業銀行 〈南內湖分行〉 銀行代號：008  帳號：143-10-000932-7 

□彰化銀行 〈新湖分行〉 銀行代號：009  帳號：5369-01-002734-00 

以無摺存款、電匯、ATM 方式，請務必告知我們，您的姓名、電話、地址、匯款日期、 

匯入銀行、金額、存摺帳號後五碼(電匯、ATM)，以便核對及寄發收據。 

   □現金   □支票   □網路線上捐款   □定期定額轉帳 ─ 另有 □銀行 □郵局『轉帳捐款授權書』 

*蒐集個人資料聲明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阿彌陀佛關懷協會針對上述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包含個人姓名、公司名稱、地址、

電話、電子郵件地址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，以本會章程所載之任務為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、運用，僅限本會營運期間

與地區內辦理捐款事宜及寄發相關公益活動訊息，並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。您可依個資

法第 3 條所規定行使個人資料權力包括：查詢，閱覽，製給複製本，補充，更正，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，刪除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：


